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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乐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

法律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2019 年 12 月 13 日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表现为：做市转让方式下，股票连续

三个转让日涨跌幅累计超过 50%。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关注问题及结论 

关注问题： 

1、前期披露信息是否需要更正/补充； 

2、近期公共媒体是否报道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是否发生重大变化或预计将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或 处

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买卖公司股票相关事项。 

核实对象：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任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核实方式： 

电话询问、口头询问、查询股东账户信息等相关资料。 

核实结论： 

1、公司前期披露信息不需要更正/补充； 

2、近期公共媒体没有报道未公开重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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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且预计不会发生重大变

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或处于筹

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查询了解，公司实际控制人邹伟华在股价波动期间通过其实际控制的惠州

市伟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累计购买了55000股公司股份。 

（二）公司对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合理解释 

公司的股价波动是做市商基于市场买卖申报情况所做出的正常交易行为。 

（三）在关注、核实过程中发现涉及的其他应披露事项 

无其他应披露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

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

股份转让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特此公告。 

   

 

伟乐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13 日  


